荔安办〔2024〕7号

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工贸行业重点领域专项

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镇街、工业园、区直有关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安全和发展，深刻汲取2024年1月8日莆田市涵江区圣安仓储包装有限公司冷冻库的火灾事故教训，按照省、市、区各级部署要求，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根据莆应急〔2024〕4号文件要求，决定从即日起至3月底，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工贸行业冷链仓储、“厂中厂”、动火作业、有限空间和粉尘涉爆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重点

（一）“厂中厂”问题，将厂房出租给单位或个人用于生产、

经营、储存等过程中导致同一厂房出现两家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

（二）企业生产经营场所、仓库、宿舍“二合一”、“三合一”、“多合一”等问题，以及“小作坊”“小仓储”等场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动火作业和有限空间审批、人员持证、作业现场监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四）有限空间作业企业方面存在4种违法行为问题。

（五）粉尘涉爆企业方面存在6种违法行为问题。
二、整治步骤

2024年1月开始至2024年3月底，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企业自查自纠（2024年1月30日前）。各镇街、工业园、区直有关部门要立即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全面起底查清各类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坚持对排查整治发现的隐患问题实行台账式清单化管理，建立健全排查清单、隐患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四个清单”，对能够立即整改的即查即改、立查立改；对暂不能整改的，采取“三定”即定责任单位、定负责人、定完成时限，跟进督促落实整改。

（二）督导检查（2024年1月31日至3月20日）。在企业全面摸排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区安办将联合镇安办或聘请行业专家采取突击检查、重点核查、明查暗访等方式，对企业自查自纠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将实行挂牌督办；对发现凡自查自纠走过场、整改不到位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三）巩固提升（2024年3月21日至3月31日）。各镇街、工业园、区直有关部门要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做法，切实把专项整治过程转变为解决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的过程。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治成果，推广经验做法，不断构建完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提高整治站位。各镇街、工业园、区直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结合国家和省市即将出台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有关决策部署，组织对冷链仓储、“厂中厂”、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和粉尘涉爆企业实施全环节整治、全链条监管，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二）突出重点领域，深入排查隐患。各镇街、工业园、区直有关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服务指导表，突出重点环节、事故易发部位，常态化开展对标对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职责清单、隐患清单、整改清单、销号清单等“四个清单”，实行清单化滚动管理。对发现的重大隐患，要坚决挂牌督办，加强跟踪指导，做到一盯到底，确保整改到位。要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组建专家队伍等方式，指导帮助企业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解决当前部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查不出、不会查”难题。
（三）严格执法检查，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各镇街、工业园、区直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涵江区1月8日圣安仓储包装有限公司冷冻库的火灾事故教训，做到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类似事故发生。要结合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组织对辖区内重大隐患自查自改不到位的工贸企业进行执法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严重违法违规和整改走过场的企业，严格依法立案处罚，对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实施“一案双罚”，切实解决执法宽松软、“不长牙”的问题，倒逼企业有效落实主体责任。

（四）强化警示教育，广泛宣传动员。各镇街、工业园、区直有关部门要组织暗访“厂中厂”和违规动火作业行为，曝光一批典型违法行为和事故案例，强化震慑效应。充分发挥举报奖励示范带动作用，提升社会公众、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参与举报工作积极性，营造社会共治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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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安办，区政府分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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